关于制定《上海市反虐待动物条例》的建议

【案由】近十年来，随着网络化时代信息传播更为透明和广泛，各类媒体报道的虐待动物事件呈明显上升态势：上海地区频现虐待、虐杀猫只、高架扔猫、高楼摔猫，私屠滥宰猫狗贩卖、利用QQ群和网络传播虐杀动物视频牟利等……

2012年上海一女性虐猫情节血腥暴力举国震惊、同年嘉定区发生盗狗贼用毒狗针将路人致死案件；2018年浦东周浦某小区出现大面积投毒以致数十条猫狗中毒死亡，引起社会舆论哗然；2019年新京报曝有人在QQ群设立虐杀动物交流群并出售视频牟利，虐待动物行为传播血腥、暴力的不良社会风尚，对社会特别是未成年人成长造成恶劣影响。另据统计，上海高架每年清理和救助的猫狗数量超过5000只，除去少量自行误入汽车底盘或跑上高架以外，大部分都是人为抛弃，为城市交通带来极大安全隐患。这些虐待动物的事件正逐渐演化成危害正常社会秩序的恶性治安事件，影响深远，后果恶劣。亟需在法律上予以有效约束和遏制。依据《民法》、《刑法》、《食品安全法》及《动物防疫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上海市治安管理条例》《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等现行法律法规，建议订立（上海市反虐待动物条例），明确猫犬只的伴侣动物属性以作分类管理，明文禁止虐待工作犬、伴侣动物；禁止私屠滥宰贩卖猫狗肉，并对虐待动物行为进行惩处。

【案据】

一、严重伤害动物行为有增无减，损害公序良俗，危害社会，有违社会公共利益。残酷对待动物，是文明社会不应容忍的行为，会阻止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进程。 所谓虐待，指除饲养、管理或安置目的之必要行为外，为了娱乐、食用、商业盈利或其他目的，使用违反动物自然属性、增加动物不必要的痛苦和恐慌、延长动物痛苦时间等针对动物的身体和精神实施的暴力伤害行为，或者以残酷的手段、方式杀害动物。

之所以要反虐待，是因为动物和人类一样能感受痛苦，这使得保护动物免受虐待有其道德与社会伦理上的意义。 早在公元前21世纪，大禹曾发布禁令:“在夏三月，川泽不入网，以成鱼鳖之长。”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保护动物的法令，体现了古人对动物有序利用和保护的朴素思想。战国时期也已有“再穷不卖家养犬、再贫不杀耕田牛”的朴素动保理念；清晚期，也已有反对虐待动物的法律条文。如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9月15日，京师外城巡警总厅制定《管理大车规则》，要求“不准虐待牲口”。1934年，随着国民政府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兴起，《南京市反对虐待动物实施细则》，成为中国第一部正式法规出世。所有这些，充分说明了我们先人将保护动物、维护生态平衡、永续利用的进步思想和智慧。而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友善”观念，与中华优秀文化思想一脉传承，不应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也应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上。 

二、一些严重伤害动物的行为与犯罪行为相交织，侵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权益，危害公共秩序。我国目前还没有动物福利方面的立法，除非你杀害野生保护动物，一般情况下刑法没有专门保护动物的法例。 但是虐待有主动物相当于破坏他人的财产，要付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动物本身的价值比较大，而且破坏严重的话，可能构成刑法第275条的故意毁坏财物罪。但在实际中，由于动物自身缺乏防御能力，发生被盗被抢非常普遍。而且往往因为犯罪活动难以抓住现行，以及动物与饲养人之间物权关系取证困难，动物价值评估缺乏有效标准，造成了盗抢家养动物的犯罪活动在实践当中并不能被绳之于法。结果是盗、抢、毒等犯罪活动甚至成为一条龙的黑色产业链的供给基础。目前盗、毒团伙最常使用的是琥珀胆碱、氰化钠等剧毒药物，在杀死的动物体内残留，食用后对人体会造成毒物积累从而损害脏器，甚至导致死亡。不法商贩瞄准了这块监管盲区，将猫狗肉冒充其他肉类制品贩卖，任其流向不知情市民餐桌。值得赞赏的是，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在这方面以维护国家与百姓利益为重，高瞻远瞩的管理策略，早在2013年，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已发文专项治理餐饮食品单位采购“未经检疫狗肉”问题。在2015年食品安全法颁布之后， 全国各地个别食品安全监管行政部门以犬没有屠宰规程，商户屠宰犬只上餐桌无法检疫为理由，认为新法中未按规定检疫的动物肉类（第34条第8款）不适用于犬，进一步将狗肉经营推向无法可依的放任地步。而且，由于狗肉经营已形成了跨省的规模化抓捕、贩运、贩卖、屠宰等一条龙的产业链，上海应率先明文立法禁止, 切断黑色产业链的南北贯通。  上海高架猫问题日益凸显。百度搜索关键词“高架扔猫”，出现数据168万条。并且该话题拥有百度百科词条，热度可见一斑。全国高架扔猫现象中上海最为严重。2015年上海曾发生因避让高架猫的五车追尾事故，更有疑似虐猫组织一次扔出30多只的新闻。虽然高架扔猫行为违反《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但因取证难、惩罚力度小，肇事者鲜有伏法记录。高架扔猫行为对道路交通安全带来的风险隐患巨大，上海应以立法摘掉高架猫“重灾区”的帽子，保障市民公共秩序的安全感。 

三、立法防止虐待动物，是反暴力立法体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多国的专项研究表明，虐待动物的人对人类实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高于常人数倍，虐待动物和犯罪，呈现高度正相关。可见，虐待动物最严重的危害性在于它传播了不良的社会风尚，加剧了人类社会的暴力犯罪倾向，扰乱良好的社会秩序。我国近年已加强了对反暴力、反恐方面的预防措施，包括立法防止家暴行为，以及对暴恐影音信息的打击。但对于虐待动物行为，至今没有法律可以预防及制止，这一缺失，给暴力犯罪练手提供了洼池。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类如本议案附件中例举的施虐人，会采用穿高跟鞋踩踏、歌喉、活剥皮、浇热油、开水烫、挖肉、断肢、火烤、棍棒相残等令人发指的手段施予动物身体，尤其是当其罪行败露后几乎无一人有悔过之心，反而愈演愈烈，甚至公然叫嚣挑战社会公德。这些人都是这个社会潜在的危险源，这种不确定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对社会安全稳定造成巨大破坏，迫切需要法律法规来遏制、严惩这种行为以警示教育他人。（以上案例请参阅附件一、附件二）

四、立法防止虐待动物，有利于社会治理，顺应世界文明潮流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出台了有关反虐待动物的法案。目前，包括一些非洲国家，我国的香港、台湾也有这方面的法案。如何对待伴侣动物，是影响上海在国际舞台的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虽然仅靠一部法律不能全部解决人和动物的关系问题，但至少能先解决一部分动物受残害的现实问题，另外，法律不仅惩罚犯罪功能，还有引导人心功能,有利于社会治理，形成公众保护弱小的同理心，顺应世界文明潮流。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超过八百万名中国民众通过网上投票，支持人大代表郑孝和提出的“建议制定法律明确禁止猫狗肉进入流通市场”的议案，在所有议案中支持率稳居第一。2017年全国两会，郑孝和代表提出的“虐待动物建议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获中国网民意调研排名第三；2018年全国两会议案中国网民意调研显示，中国民众对“立法严格界定和惩治动物行为” 的呼声位列第一。（民意调研排名见附件3、附件4）上海在经济与精神文明发展上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完全可以通过创新立法来率先填补这一历史空白。综上议案，请予审议。

附：【方案】上海市反虐待动物条例（纲要草稿）定义：伴侣动物（或宠物）：特指犬、猫及其它供陪伴、守家、愉悦之目的而饲养或管理之家养动物，禁止将来自自然的野生动物作为伴侣动物饲养。饲主：    指动物之所有人或实际管领动物之人。宠物繁殖场：指为供商业用途而培育、改良或繁殖宠物之场所。虐待：     指除饲养、管理或处置目的之必须行为外，以暴力、不当使用药品或其它方法，致伤害动物或使其无法维持正常生理状态之行为。运送人员：指以运送动物为职业者。绝育:     切除动物之子宫或睾丸，使送物无繁殖子代能力。种源动物：指用于繁殖子代之种公或种母动物。伴侣动物的繁殖与销售管理任何单位、个人和组织，未获许可，不得私自繁殖、销售猫、犬。以营利为目的从事伴侣动物繁殖、销售的单位、个人和组织，必须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并获得市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繁殖、销售许可证。前项伴侣动物之种类、繁殖场、买卖或寄养业者应具备之条件、设施、专任人员、申请许可之程序、期限与换证、撤销或废止许可之条件、宠物繁殖作业及其它应遵行事项之管理办法，依据由国家动物防疫法的基础上由市畜牧兽医行政部门制定。区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定期查核及评鉴宠物繁殖场、宠物买卖或寄养业者;其查核及评鉴之办法，由市畜牧兽医行政部门制定。经营宠物买卖者，其宠物来源，应由取得许可证之宠物繁殖场或宠物经营者供应。    经营宠物繁育者，其种源动物需有合法来源及遗传性疾病筛检证明。　　市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按规定发给宠物身分标识、宠物之遗失认领及核发经营许可，应收取费用；其收费标准，由市财政主管部门制定。　　经营宠物买卖交易时，宠物繁殖或买卖经营者，应持有登载宠物相关信息之文件（宠物身份证，包括饲主身份信息/宠物动物详细登记信息/宠物繁殖场养殖记录/防疫记录/绝育等记录），并提供予购买者。 前项宠物繁殖场、宠物买卖或寄养业者，通过电子、平面、电信网络及其它媒体进行广告营销宣传时，应标示其许可证字号。宠物养饲登记管理　  前项宠物之出生、取得、转让、遗失及死亡，饲主应向市（或区）主管机关或其委托之民间机构、团体办理登记；市（或区）主管机关应给与登记宠物身分标识，并植入芯片。　　前项宠物之登记程序、期限、绝育奖励与其它应遵行事项及标识管理办法，由市兽医主管机关制定。宠物出入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应由七岁以上之人伴同。具攻击性之宠物出入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应由成年人伴同，并采取适当防护措施。前项具攻击性之宠物及其所该采取之防护措施，由市公安主管机关公告。宠物养饲基本规范　　动物之饲主，以年满十五岁者为限。未满十五岁者饲养动物，以其法定代理人或法定监护人为饲主。　　饲主对于其管领之动物，应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提供适当之食物、饮水及充足之活动空间。　　二、注意其生活环境之安全、遮蔽、通风、光照、温度及清洁。　　三、提供法定动物传染病之必要防治。四、避免其遭受恶意或无故之骚扰、虐待或伤害。五、为伴侣动物植入芯片，预防走失。    六、为伴侣动物绝育，预防数量过剩。　　七、提供其它妥善之照顾。　　饲主饲养之动物，除（付费）送交有资质的动物救助收容所安置外，不得弃养。　　任何人不得恶意或无故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　　饲主应防止其所饲养动物无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　　运送宠物动物应注意其食物、饮水、排泄、环境及安全，并避免动物遭受惊吓、痛苦或伤害。　　饲主对于受伤或患病之动物，应给与必要之医疗。禁止宰杀犬、猫或持有、储存、贩卖或食用其屠体。禁止使用犬、猫做活体动物实验。　　为解除宠物伤病之痛苦而宰杀宠物，除紧急情况外，应由有资质的小动物诊疗兽医师执行之。　　宰杀收容于动物收容处所或市主管机关指定场所之动物（包括因疫情等其他原因处死动物），应由兽医师或在兽医师监督下执行之。宠物收容管理　市兽医主管机关应依据各区之人口、流浪犬猫数量，于各区规划设置动物收容处所，或委托民间机构、团体设置动物收容处所或指定场所，收容及处理下列动物：　　一、市政府、其它机构及民众捕捉之流浪动物。　　二、饲主不愿继续饲养之动物。　　三、主管机关依本法留置或没收之动物。　　四、危难中动物。　　市兽医主管机关应编列经费补助各区主管机关设置动物收容处所。其设置组织准则，由市主管机关制定。市主管机关应订定奖励办法，辅导并协助民间机构、团体设置动物收容处所。　　动物收容处所或市主管机关指定之场所提供服务时，可收取费用;其收费标准，由市主管机关制定。　　捕捉宠物动物，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使用下列方法：　　一、爆裂物。二、毒物。　　三、电气。　　四、腐蚀性物质。　　五、麻醉枪以外之其它种类枪械。　　六、兽铗。　　七、其它经主管机关公告禁止之方法。未经许可使用前项各款所定方法捕捉宠物动物者，主管机关得径予排除或拆除并销毁之。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行政监督　　市主管机关应置专任动物保护检查员，并可甄选义务动物保护员，协助动物保护检查工作。　　动物保护检查员得出入动物比赛、宰杀、繁殖、买卖、寄养、展示及其它营业场所、训练、动物科学应用等场所，稽查、取缔违反本法规定之有关事项。对于前项稽查、取缔，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动物保护检查员于执行职务时，应出示有关执行职务之证明文件或显示足资辨别之标志;必要时，由公安协助执法。　　为期本法之有效实施，主管机关应逐年编列预算，积极推动宠物管理有关工作。　罚则　　*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并可公布其姓名、名称或照片：一、因故意或疏忽而未遵守养饲基本规定，使动物遭受虐待或伤害正常生理功能，或致肢体严重残缺、重要器官功能丧失或死亡。二、贩卖犬、猫之屠体或经市主管机关公告禁止宰杀动物之屠体。三、给实验动物造成超过实验需要的伤害、饥渴、不适、惊恐、疾病和疼痛    的；非规范使用无主流浪动物实验，并将实验后动物弃置或买卖的；    四、违反规定，弃养、饿死家养动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者。    五、无成年人伴同或未采取适当防护措施，使具攻击性宠物出入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致造成人員伤害或其他动物伤害者。六、非属合法宠物繁育、买卖业者，却未替宠物实施绝育手术者。‘七、在小区投毒毒杀动物的，诱捕、偷盗、抢劫、投毒方式非法获       取他人家养动物, 价值难以评估或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     八、以在道路上拖行或高空抛摔等方式伤害活体动物的九、采用密度过高、通风不畅、长时间不提供饮水等方式来运输动物，     致被运输动物受伤或死亡的；     十、其他故意对动物造成不必要伤害、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的虐待动    物行为。有前项各款行为之一，情节重大或二年内再犯者，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 未经直辖市或市（县） 主管机关许可，擅自经营犬、猫等宠物之繁殖场、买卖或寄养业者，1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限期令其改善;届期不改善者，应令其停止营业;拒不停止营业者，按次处罚之。*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吊销营业执照（或驾驶营运证照），勒令停业。　一、犬、猫等宠物之繁殖、买卖或寄养业者违反有关特定宠物繁殖场、买卖或寄养业者应具备之条件、设施、专任人员之规定。  二、宠物买卖业者，其宠物来源由未取得许可证之宠物繁殖场或宠物买卖业者供应。  三、经营宠物繁育者，其种源动物无合法来源及遗传性疾病筛检证明。四、规模贩运犬、猫宠物必须能出示证明用于宠物饲养用途（如1、合法购进来源证明；包括从宠物繁殖或买卖经营者合法交易所取得的登载宠物相关信息之文件（宠物身份证，包括饲主身份信息/宠物动物详细登记信息/宠物繁殖场养殖记录/防疫记录/绝育等记录；2、动物防疫法规定的检疫证明）。否则按食用用途为目的非法贩运，交警部门可立即截停，并依本规定按次处罚。五、于高架、高速公路、公路故意将宠物抛弃致其伤亡或因此对公共交通安全造成事故后果的。六、以食用、商业利益或其他目的，以活剥皮毛、活烫、活埋、毒杀等方     式虐杀活体动物或在公共场合残害、暴打、宰杀活体动物的；七、以暴力方法强迫动物进行表演、打斗、比赛、卖淫来牟利或娱乐的；八、以娱乐或盈利为目的，拍摄、制作、传播虐待动物的书刊、图片、影片、音像等制品和信息的；

以上内容由全国动保志愿者提供素材，由志愿者张嫚兮编辑。联系方式：13482554153  邮箱：wonder_fool@qq.com微信号：ingrid_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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